
大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文件

机车院发﹝2022﹞45 号

关于印发《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

成情况评价工作细则》的通知

各专业：

现将《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细

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机车车辆工程学院

2022年 12月 23日



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细则

专业为了查找毕业要求达成方面的差距及分析其影响因素，按照

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，特制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细则，提升

人才培养质量。

一、评价对象

全体应届毕业生。

二、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内容及评价方法

1.评价内容

专业学生能力表现与预期（毕业要求）的符合度。

2.评价方法

评价方法包括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合成的能力考核法和应届毕业生

问卷调查的调查分析法。

（1）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合成的能力考核法

专业每个毕业要求观测点由若干教学环节支撑。根据各教学环节

对指标点达成情况评价结果（计算方法见《大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工

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细则》）及所分配的权重，计算出该观

测点的达成值。

某项指标点达成情况计算公式：

∑(某项教学活动权重×该项教学活动对本观测点的达成情况)

各观测点评价结果最小值作为该项毕业要求达成情况。

（2）应届毕业生问卷调查的调查分析法

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是获取应届毕业生对自身毕业要求达成情况



的主观意见。根据本专业毕业要求指标点设定调查问卷并发放给所有

应届毕业生，对各个问题进行满意程度评分，统计分析结果作为在该

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评价结果。

三、评价周期

每年，毕业生离校之前。

四、评价责任人

专业负责人，根据各课程负责人提交的教学环节对毕业要求观测

点达成数据和应届毕业生能力调查问卷结果，评价当年毕业生的毕业

要求达成情况。

五、评价结果利用及持续改进

专业负责人将毕业要求成情况评价结果进行分析，形成毕业要求

达成情况分析报告，将评价结果作为修订课程体系、修改课程与毕业

要求指标点之间支撑关系的依据。学院在下一轮课程体系修订过程中，

检查持续改进措施落实情况及改进效果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学院各专业实行。原有《机车车辆工程学院

工程教育认证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工作细则》（机车院发﹝2021﹞

11 号）文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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